珠海市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裁量权基准（补充）

为指导我市应急管理部门合理、适当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暂行规定》的规定，在《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通知》和《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补充)>的通知》基础上，结合《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设定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事项的实际情况，制定《珠海市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补充)》。

《珠海市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补充)》的适用说明遵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规定执行。

《珠海市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补充)》自2025年8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裁量细则

附件：

裁量细则

	序号
	违法

行为
	法律规定
	处罚依据
	裁量

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一）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一千人以下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不少于五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一千人以上的，超出部分按不少于从业人员千分之二的比例增加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二）从业人员五十人以上三百人以下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不少于两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三）从业人员五十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A
	从业人员在50人以下的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未设置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从业人员在50人以上的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不足的，或者从业人员在50人以上的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按规定数量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5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B
	从业人员在50人以上300人以下的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且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不足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C
	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上的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且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不足的，或从业人员在50人以上300人以下的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既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也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20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
	

	
	
	
	
	D
	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上的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既未设置全生产管理机构也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2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不少于两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一百人以上三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A
	从业人员100人以下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
	

	
	
	
	
	B
	从业人员100人以上300人以下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或从业人员300人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且虽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配备人数不足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2万元以上14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5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C
	从业人员300以上500人以上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既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也未按规定数量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4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D
	从业人员500人以上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以外的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既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也未按规定数量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配备安全总监的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

从业人员一百人以上的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配备安全总监，作为本单位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配备安全总监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A
	从业人员100人以上200人以下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或从业人员300人以上400人以下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配备安全总监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
	

	
	
	
	
	B
	从业人员200人以上300以下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或从业人员400人以上500人以下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配备安全总监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6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C
	从业人员300人以上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或从业人员500人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配备安全总监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报送要求的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规定定期开展风险评估，每季度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生产经营单位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应当立即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基本情况，落实防控措施，并每月报送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未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报送要求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A
	未按照规定定期开展风险评估，一年内未报送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1次的，或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风险未按照规定立即报告并落实防控措施，未报送重大安全风险控制清单1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
	

	
	
	
	
	B
	未按照规定定期开展风险评估，一年内未报送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2次的，或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风险未按照规定立即报告并落实防控措施，未报送重大安全风险控制清单2次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6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C
	未按照规定定期开展风险评估，一年内未报送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3次以上的，或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风险未按照规定立即报告并落实防控措施，未报送重大安全风险控制清单3次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未按要求提供安全生产数据的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七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的信息化管理，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展安全风险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控监测等工作，按照要求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时、准确、完整地提供下列安全生产数据：（一）安全生产基础情况数据；（二）安全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数据；（三）重要部位和重点工艺装置感知数据；（四）安全生产视频监控和预警数据。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数据监管的责任主体，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利用生产经营单位报送的安全生产数据开展分析研判。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按要求提供安全生产数据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A
	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提供的安全生产数据不完整或者存在篡改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B
	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拒不提供安全生产数据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要求的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主要包括下列内容：（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四）安全设施、设备、工具、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和保管知识；（五）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自救互救知识，生产安全事故案例；（六）其他需要教育和培训的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新进员工，离岗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和换岗的从业人员，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后的有关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要求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A
	未对新进员工，离岗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和换岗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涉及人数在3人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万元以上13万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2.5万以下的罚款。
	

	
	
	
	
	B
	未对新进员工，离岗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和换岗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涉及人数在3人以上10人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处1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5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C
	未对新进员工，离岗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和换岗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涉及人数在10人以上20人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5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D
	未对新进员工，离岗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和换岗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涉及人数在20人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经营单位将安全生产资金挪作他用的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安全生产资金纳入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专项用于安全生产设施设备购置、改造和维护，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评价评估、安全检测、技术措施革新、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奖励、应急演练、事故救援、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安全生产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将本单位当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计划和上一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情况，报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将安全生产资金挪作他用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A
	生产经营单位将25%以下的安全生产资金挪作他用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
	

	
	
	
	
	B
	生产经营单位将25%以上50%以下的安全生产资金挪作他用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6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C
	生产经营单位将50%以上的安全生产资金挪作他用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五条：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不具备建立应急救援队伍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等小规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　　
	【经济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未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A
	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从业人数在20人以上100人以下，未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B
	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从业人数在100人以上，未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